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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车期间，产生的交通费用谁出？

陈先生遇到交通事故后，因维修车辆期间产生交通费损失，其要求全责方王女士及
其保险公司赔偿交通费274元。保险公司认为交通费系间接损失，不同意承担赔偿
责任，王女士则主张保险免责条款系格式条款，且保险公司未就此进行提示说明，
因此交通费损失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近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经审理，判决保险公
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赔偿陈先生交通费274元。

陈先生诉称，今年1月，其在北京市海淀区某道路与王女士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两
车损坏。经认定，王女士承担全部责任，陈先生无责任。陈先生认为，因本次事故
导致其车辆4日不能使用，因此增加了交通出行费用损失274元，故其诉至法院，要
求王女士、保险公司赔偿。

保险公司辩称，交通费属于间接损失，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王女士辩称，保险公司以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为间接损失为由不予赔付
，但该免责条款
为格式条款，保险公司在与其签署保险合同时，并未将相关保险条款当面交付，亦
未就免责条款向其进行明确的说明和提示。投保虽采取电子方式，但不能因此降低
保险公司就免责条款予以提示与明确说明的义务，因此，相应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
，交通费损失应由保险公司承担。

法院审理后认为，此次交通事故经认定王女士负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应先行承
担赔偿责任。现陈先生主张维修车辆期间产生的交通费，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法
院予以支持。保险公司虽提出交通费属于间接损失，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但未提
交证据证明其就相关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且王女士对此亦不认可，因此，
保险公司应在其承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赔偿陈先生的交通费损
失。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赔偿陈先生交通费
274元。

法官说法

《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
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0年修正）第十二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
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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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

本案中，保险公司虽提出交通费系间接损失、不同意赔偿的抗辩，但并未提交证据
证明其就相关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且被保险人亦表示保险公司未向其就免
责条款进行说明，因此，保险公司应在其承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
赔偿陈先生的交通费损失。

根据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关于间接损失的约定，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
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系间接损失，在保险公司免责范围内。但
保险公司并非必然不对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上述条款系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
文本中的责任免除
条款，相较普通合同条款来说，保险人对免责条款负有更高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应
就此向被保险人明确告知和释明。

孔德翰 尹黎卉

(责编：马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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